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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上訴委員會

行政上訴案件第58/20 1 5號

有關

黃得偉 上訴人

與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

之間

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的上訴個案

-吳敏生先生(副主席）

-周振強先生(委員）

-林德興先生(委員）

聆訊日期：2016年11月10日

書面裁決理由頒布日期：2017年2月15曰

裁決理由書

1
. 上訴人因不服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本上訴案件的答辯人)於2015



年6月30日決定不繼續進一步處理他的投訴1，遂於2015年7月31

日根據《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442章)第9條向行政上訴委員會

(下稱「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2。於2016年2月11日，答辯人根

據《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442章)第ll(2)(a)及(b)條向上訴委員

會提交答辯書3，並於2016年5月11日向上訴委員會提交書面陳詞

大綱4。

2
. 因為懲教署署長是受到遭本上訴所反對的決定所約束的人，所

以上訴委員會秘書根據《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442章）第

10(b)(i)條於2015年12月21日向懲教署署長送達上訴人提交的上訴

通知書副本連附件5。懲教署署長(由律政司代表應訊）於2016年2月

18曰向上訴委員會提交書面陳述6，並於2016年5月12日向上訴委

員會提交書面摘要陳詞7。於上訴聆訊當天，律政司委派李希迦律師

(下稱「李律師」）出席本上訴聆訊及向本委員會作出陳詞。

3
. 上訴人是石壁監獄的在囚人士。本席因應懲教署署長的申請及本

上訴案的特殊情況，頒令本上訴聆訊於香港灣仔港灣道12號灣仔政府大

樓低層地庫(區域法院羈留室)的會議室以公開形式進行。詳細理由列載於

本委員會2016年7月20日的書面裁定8。

1請參閱上訴文件夾78-82頁。

2請參閱上訴文件夾77頁。

3請參閱上訴文件夾104-120頁。

4請參閱上訴文件夾337-346頁。

S請参閱上訴文件夾93頁。

f請參閱上訴文件夾282-287頁》

7請參閱上訴文件夾349-354頁。

8請參閱上訴文件夾378-39 1頁。



4
. 於2015年1月12日，上訴人向懲教署的投訴調查組(下稱「調査

組」）作出一宗投訴，涉及他和一位石壁監獄總主任(行政)會面時發生的情

況(下稱「該投訴」)。上訴人於投訴當天與一級懲教助理彭定偉(下稱「彭

助理」）會面，並在簽署「投訴調查同意書」（下稱「該同意書」）9後，由

彭助理協助上訴人筆錄一份「在囚人士口供」（下稱「該口供」y°。

5
. 其後，懲教署於2015年1月29日致上訴人的信件1J中，表示調查

組已將該投訴轉交石壁監獄管方跟進。就此，上訴人認為有關的轉交安排

違反其意願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稱隱條例」），遂向答辯人投

訴調查組及代表懲教署署長簽署上述信件的許佐恒先生。

6. 收到上訴人的投訴後，答辯人曾分別接觸上訴人及懲教署，取得相

關資料及文件作考慮。懲教署稱上訴人曾表示明白及同意按照他們的既定

程序處理該投訴，並提供該同意書給答辯人作參考。上訴人更表示懲教署

曾拒絕將他致答辯人的信件作「封口」處理，並曾截留他致答辯人的信

件。上訴人不滿懲教署的做法，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出司法覆核許可申

請。於2015年11月3日，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馮驊拒絕上訴人的司法

覆核許可申請12。

7
. 經考慮本案所獲得的一切有關資料後，答辯人根據私隱條例第

39(2)(d)條，以及《處理投訴政策》第8(e)段，決定不繼續進一步處

S請參閱上訴文件夾159頁》

1f請參閱上訴文件夾129-135頁。

11請参閱上訴文件夾136頁。

]2請參閱上訴文件夾270-273頁。



理上訴人的投訴，並於2015年6月30日把一份名為。夬定不繼續處

理本案的原因」的文件(下稱「決定書」）寄予上訴人。上訴人卻不滿

答辯人的決定，遂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答辯人決定不缴續進一步處理投訴的原因

8
. 決定書所載的原因如下

"9
.調查組屬懲教署轄下其中一個組別，而許佐恒先生在本案中是

以其懲教署職員的身份向你[上訴人]發出2015年1月29日的

函件。就此，根據[私隱條例]第2(1)及2(12)條的釋義，懲教

署才是本案中的「資料使用者j。

10.根據[私隱條例]附表1的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規定，本案中懲

教署只可使用你[上訴人]的個人資料於當初收集資料時擬使用

的目的或與此目的直接有關的目的，否則便需得到你[上訴人]

的訂明同意。換言之，假如懲教署使用1月12日的投訴的資

料是屬其當初收集該資料時擬使用的目的，便無需另行取得你

[上訴人]的訂明同意。

11.懲教署是本案中的「資料使用者」，石壁監獄為懲教署轄下的

懲教院所，故調査組在本案中將你[上訴人]1月12日的投訴

轉交予石壁監獄管方只屬懲教署內部的分工，並不涉及向第三

者披露你[上訴人]的個人資料。再者，調查組當初明顯地是為

.處理你[上訴人]1月12日的投訴而收集你[上訴人]的個人資

料，故調査組其後根據其投訴處理手冊將你[上訴人]1月12

曰的投訴轉交予石壁監獄管方跟進與他們當初收集你[上訴人]

的個人資料的目的直接有關，屬其當初收集該資料時擬使用的

4



目的，因此並不需在如此使用前取得的你[上訴人]的確認或同

意。因此，本個案並無表面證據顯示懲教署涉及違反[私隱條

例]附表1的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規定。

12.就你[上訴人]與彭助理的會面中是否知悉及同意你[上訴人]

的個案或會被轉介至院所管方調査一事，本人[答辯人]注意

到懲教署與你[上訴人]就事件的理解並不一致。就此，本署

[答辯人]曾要求你[上訴人]發函回應。雖然你[上訴人]表示

你[上訴人]4月2日及4月9日的覆函未能成功寄出，本署

[答辯人]仍先後收到你[上訴人]於4月8日、4月10日、4月

17曰、4月20日及4月29日發出的覆函，惟內容均沒有觸及

你[上訴人]就懲教署的指稱所作的回應。

13.再者，基於上文第11段所述原因，即使本署[答辯人]採納你

[上訴人]的陳述，亦不會影響本署[答辯人]就本個案的相關

決定，故本署[答辯人]不擬應你[上訴人]的要求將上文第2

段所指的回覆限期延長。

14.至於你[上訴人]指懲教署拒絕將你[上訴人]致本署[答辯人]

的信件作「封口」及截留一事，此事屬懲教署根據《監獄規

貝!]》的相關條文而作的內部行政及管理上的安排，不是[私隱

條例]及本署[答辯人]法定賦權範圍內可處理的問題。

15.基於上述情況，並經審慎考慮過所獲得的一切有關資料，本

人[答辯人]根據[私隱條例]第39(2)(d)條及《處理投訴政

策》第8(e)段，決定不繼續進一步處理本[上訴人的]投訴。"n

"
請參閱上訴文件夾8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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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於2015年2月13日，答辯人已將上文節錄決定書第15段所

述的《處理投訴政策》提供給上訴人作參考]4。依照《行政上訴委員

會條例》第21(1)和(2)條的規定，本委員須考慮答辯人的《處理投訴

政策》。

上訴理由

10. 上訴人並沒有於2015年7月31日的上訴通知書提出他的上訴

理由。上訴人只於2015年11月24日傳真給上訴委員會一份標題為

「修定理據」的4頁手寫文件
15

，提出2項上訴理由。答辯人於其答辯

書概述該2項上訴理由如下：-

(a)決定不處理上訴人的投訴是基於錯誤的事實理解：ÿ把懲

教署與調查組認定為同屬懲教署；及(ii)採納了彭助理的陳

述，而忽略了他在該口供第1頁，表明不欲把投訴交回石壁監

獄管方處理的意願。J6 (“上訴理由(1)”）

(b)沒法以「封口信」形式作出投訴。17 (“上訴理由(2)")

11. 上訴人18、答辯人19及李律師在上訴聆訊時就本上訴案作出扼要

的陳詞，並接受本委員會的詢問。上訴聆訊後，上訴人應本委員會的

4請參閱上訴文件夾137-145頁。

S請參閱上訴文件夾83-86頁。

f請參閱上訴文件夾113頁。

7請參閱上訴文件夾117頁。

8上訴人在聆訊時並沒有律師代表。

S答辯人在聆訊時由吳鎧楓律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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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向李律師呈交有關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憲法及行政訴訟2015年第190

號於2016年6月28日聆訊的錄音光碟(下稱「該錄音光碟」）2()。李

律師聆聽該錄音光碟後向本委員會轉呈交該錄音光碟及附上其書面陳

詞
21

。上訴人於2016年12月9日就李律師的書面陳詞作出書面回應

陳詞。

12. 本委員會首先處理上訴理由（1)。

上訴理由(1)

相關私隱條例

13.相關私隱條例附表1的保障資料第3原則訂明，如無有關的資

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個人資料不得用於下列目的以外的目的_

(a)在收集該等資料時擬將該資料用於的目的；或

(b)直接與(a)段提述的目的有關的目的。

14. 根據私隱條例第2(1)條，就個人資料而言，資料使用者是指獨自或

聯同其他人或與其他人共同控制該資料的收集、持有、處理或使用的人。

15. 根據相關私隱條例第2(12)條，如某人純粹代另一人持有、處

20於上訴聆訊時，上訴人告知本委員會，稱代表警務處處長的律政司代表律師曾於一宗上

訴人申請司法覆核許可的聆訊中承認調査組是一個獨立機構，他並申請將該聆訊的錄音光

碟（即該錄音光碟）呈交給本委員會作證供》本席接受上訴人的申請，並頒下相關指令。
Z«其書面陳詞載於李律師於20 16年12月6日給上訴委員會的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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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或使用的任何個人資料，而該首述的人並非為其任何本身目的而持

有、處理或使用(視屬何情況而定)該等資料，則(但亦只有在此情況

下)該首述的人就該個人資料而言不算是資料使用者。

16.相關私隱條例第39(2)(d)條訂明，如答辯人在顧及有關個案的

所有情況後，信納因為任何理由，調查或進一步調查是不必要的，他

可拒絕進行或決定終止由投訴引發的調查。

相_《處理投t斥政策》

17. 根據《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21(1)和(2)條，答辯人的「處

理投訴政策」的(B)項第8 (e)段是本上訴案有關的考慮情況。

18. 答辯人的「處理投訴政策」的(B)項述明答辯人就私隱條例第

39(2)條的政策，及答辯人在甚麼情況下可認為毋須進行調查或繼續

進行調查p「處理投訴政策」第8 (e)段如下：-

- 答辯人進行初步查詢後發現無違反條例任何規定的表面證

據。（「處理投訴政策」第8 (e)段）

調杳組是否同屬懲教署

19. 不容置疑，懲教署是本上訴中的資料使用者。無論是調查組或代

表調查組替上訴人筆錄該口供的彭助理，或代表懲教署署長通知上訴人

調查組已將該投訴轉交石壁監獄管方跟進的許佐恒先生，都是純粹代懲教



署收集及/或處理上訴人的資料，而收集的目的是為了處理該投訴而並非

為其任何本身/私人的目的。

20.根據懲教署組織架構圖
22

，懲教署轄下有14個組別，分別由政務秘

書及4名懲教署助理署長監管。其中一個名為「服務質素」組，其下再劃

分為3個組別，包括調查組。雖然調查組是一個專責處理投訴個案的

獨立組別，但是調查組是隸屬懲教署，獲懲教署署長賦予獨立調査權

力，並非一個獨立機構。在本上訴案，調查組的獨立性是在於其處理案件_

的方法，在處理所有在囚人士投訴過程中及所作的一切決定，是獨立運作

及不受懲教署的其他組別或院所管方所影響。

21. 該同意書及該口供亦都明確地表示調查組是懲教署轄下的一個組

別23，上訴人亦曾簽署該同意書及該口供確認其內容。上訴人沒有任何理

由相信調查組是一個獨立於懲教署的機構。

22. 本席亦暫行播放該錄音光碟，收聽律政司代表律師於一宗上訴

人申請司法覆核許可的聆訊中向法庭作出的陳詞。雖然該律師曾陳詞

稱調查組是一個獨立機構，但是該律師亦接著指出調查組表面上都係懲

教署的一個機構。因此，該錄音光碟並不能證明調查組是一個獨立於懲

教署的機構。再者，該宗司法覆核許可的申請是涉及警務處處長作為答

辯人，該律師的陳詞是代表警務處處長而作出的。正因如此，她的陳詞

並不是代表懲教署署長而作出的，所以她的陳詞內容不能被採納為懲教

署署長的立場，更不能作為本上訴對懲教署署長不利的證供。

2i請參閱上訴文件夾269頁。

35該同意書及該口供均採納懲教署的標準文件格式1文件的上方均印有「懲教署總部」及

「投訴調查組」的信頭。

9



收集載於該口供內的資料，會將被使用於的目的

23. 代表調查組替上訴人筆錄該口供的彭助理是純粹代懲教署收集及/

或處理上訴人的資料，而收集資料的目的是為了處理該投訴。懲教署處理

在囚人士的投訴有既定的機制、政策及程序，既定的機制及程序列載於懲

教署的工作守則及投訴處理手冊內24。

24. 關於上訴人投訴當天他與彭助理會面的情況，上訴人和懲教署署長

各執一詞。儘管如此，上訴人曾簽署該同意書25，及後亦簽署確認由彭助

理協助上訴人筆錄的該口供2f。

25. 上訴人簽署該同意書確認7則事項，包括

"(ii)調查工作或須按投訴調查組的既定政策及指定程序，轉介其

他機構。

(vii)本人[上訴人]如不滿調查結果，可在按獲通知後14天內向

24懲教署投訴處理手冊第三章訂明投訴的分類和處理。調查組在收到投訴後，會按投訴性

質和嚴重程度，將投訴分為「須予報告的投訴」或「毋須報告的投訴」。「須予報告的投

訴」是有關性質嚴重的事件如職員行為不檢或行政失當，會由調查組作出處理。至於「毋
須報告的投訴」是有關一般待遇、服務或運作的輕微事件，可由院所管方即時進行查詢或

解決“在處理「毋須報告的投訴」類個案的過程中，調查組擔當著監察的角色，以確保院

所管方以公平及客觀的手法處理該等被轉介的「毋需報告的投訴」個案。院所管方完成調

査後會以既定的書面形式向調查組報告，當中包括其調查結果以及處理方式是否得到投訴

人接納。如投訴事件未能得到解決，院所管方須在報告内列明”調査組收到報告後，會覆

核有關内容，以確保投訴人的投訴得到適當的調査及處理。若發現院所管方的處理未能完

全解決有關事宜，調査組便會作出跟進，並於有需要時展開全面調查》另一方面，倘若投

訴人不滿院所管方的調查結果或處理方式而要求調查組繼續跟進，調查組亦會啟動機制將

有關個案轉為M頁予報告的投訴』處理。調査組完成相關的調查後，便會交由懲教署投訴

委員會審議、查核和批簽，請參閱上訴文件夾156-1 57頁。
2S請參閱上訴文件夾159頁。

2S請參閱上訴文件夾129-1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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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署投訴委員會申請覆核；及如再有不滿覆核結果，可在接

獲通知後14天内向懲教署署長上訴。“

26. 該口供的最後一條問題的答案記錄如下

“調査員現向你指出不論你有如何睇法，本組仍有既定的做法去處理

所負之投訴，就你的投訴而言，本組仍有可能將之交回院所處理，你

是否明白？

答：...我提出如下：如貴組將之交回院所決定，應先給予我覆檢之

權利，若然本人之權利不獲尊重，我亦不想將之交給院方跟進，我會

交由申訴專員處理，尋求協助，亦不希望投訴組將本人投訴事宜告諸

石壁管方。”

27.上訴人陳詞指出，該口供的最後一條問題的答案清晰表達其意

願；他的意思是指若然調查組把該投訴交回石壁監獄管方(被投訴人)跟

進，他便會選擇終止該投訴。上訴人續稱，調查組非但沒有遵從他的意

願終止該投訴，還4卜洩」該投訴的資料予石壁監獄管方。

分析

28. 調查組是隸屬懲教署專責處理投訴個案的獨立組別，並非一個獨

立機構。這是一個不能置疑的事實，上訴人沒有任何理據質疑此點。因此

本委員會接受答辯人的陳詞及其在決定書內所述決定不繼續處理上訴

人的投訴的原因：調查組與石壁監獄管方分別是懲教署在處理在囚人事

投訴的其中一環，把該投訴的資料轉交石壁監獄管方只屬懲教署內部分

工，並不涉及把上訴人的資料披露予第三方的情況。單憑此點，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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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可駁回上訴理由（1)。

29. 答辯人並沒有只採納彭助理的陳述卻忽略了上訴人的口供而作出

該決定。決定書的內容不能有別的理解。

30. 上訴人倚仗該口供的最後一條問題的答案記錄，稱當調查組決定

把該投訴交回石壁監獄管方(被投訴人)跟進，上訴人便選擇終止該投訴，

並尋求申訴專員協助處理該投訴。因為上訴人已終止該投訴，所以調查組

不應把該投訴的資料轉交石壁監獄管方跟進。在此情況下，上訴人指出

調查組把該投訴的資料轉交石壁監獄管方是違反保障資料第3原則。本

委員會並不接受此說法。首先，本委員不能從該口供的最後一條問題

的答案記錄清楚地看出上訴人有終止該投訴27或禁止調查組把該投訴的

資料轉交石壁監獄管方的意思。此外，上訴人與彭助理就該口供的最後一

條問題的答案的理解並不相同28。正因如此，原先彭助理替上訴人筆錄該

口供的目的並沒有改變29。調查組把該投訴的資料轉交石壁監獄管方是為
\

了跟進該投訴，與收集該投訴的資料的目的是一致或屬直接相關，更何況

收集該投訴的資料的目的並不會因上訴人使用該投訴的資料的意願而有所

改變3°。本委員會認為調查組把該投訴的資料轉交石壁監獄管方並沒有違

反保障資料第3原則。

31
. 基於上述原因，本委員會駁回上訴理由(1)。

27李律師在上訴聆訊時指出，終止投訴有既定的程序：調査組會派同事會見投訴人，筆錄

投訴人終止投訴的意願。
5S關於彭助理就該口供的最後一條問題的答案的理解，請參閱上訴文件夾169-170頁，以及

172頁。

29是為了處理該投訴°

讓參滿馮敏寶與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行政上訴第4/2010號的裁決書，文件夾239-2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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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理由(2)

相關私隱條例

32. 保障資料第4原則規定資料使用者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

以確保由資料使用者持有的個人資料(包括採用不能切實可行地予以查閱或

處理的形式的資料)受保障而不受未獲准許的或意外的查閱、處理、刪除、

喪失或使用所影響，尤其須考慮-

(a)該資料的種類及如該等事情發生便能做成的損害；

(b)儲存該資料的地點；

(c)儲存該資料的設備所包含(不論是藉自動化方法或其他方法)的

保安措施；

(d)為確保能査閱該資料的人的良好操守、審慎態度及辦事能力

而採取的措施；及

(e)為確保在保安良好的情況下傳送該資料而採取的措施。

相關監獄條例

33. 香港法例第234A章《監獄規則》（下稱「《監獄規則》」）第1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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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指明的人(specified person)指-

(a)行政長官；

(b)行政會議議員；

(c)立法會議員；

(d)-(e)已廢除；

(f)區議會議員；

(g)巡獄太平紳士；

(h)根據《申訴專員條例》（第397章）第3條委任的申訴專員；

或

ÿ廉政專員。

34.《監獄規則》第47A(2)條規定，所有致予在任何監獄中的囚犯或由

在任何監獄中的囚犯發出的信件均可予開啟和搜查，以查看是否有任何可

對任何個人的人身安全或監獄的保安、秩序及紀律造成威脅的物品存在。

35.《監獄規則》第47A(3)條規定，所有致予在高度設防監獄中的囚犯

或由在高度設防監獄中的囚犯發出的信件，除可根據第(2)款搜查外，亦可

予閱讀。

36.《監獄規則》第47A(4)條規定，致予在高度設防監獄以外的任何監

獄中的囚犯或由在高度設防監獄以外的任何監獄中的囚犯發出的信件，除

可根據第(2)款搜查外，監督或由監督為此目的而指定的懲教署人員如合理

地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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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閱讀該信件有助於防止或偵査刑事活動或對抗任何對監獄的保

安、秩序及紀律的威脅或干擾；

(b)該信件相當可能載有危害任何人的健康或安全的作為的證據；

(c)該信件是在沒有根據第47(6)(a)(i)條事先獲得監督批准的情況

下，由該囚犯致予任何其他囚犯的或由任何其他囚犯致予該囚

犯的；或

(d)閱讀該信件是符合該囚犯的最佳利益的，

則該信件可予閱讀。

37.《監獄規則》第47C條規定，儘管有第47A條的規定，凡任何職級

不低於高級懲教主任的懲教署人員覺得致予囚犯的任何信件是由指明的人

發出的或由囚犯發出的任何信件是致予指明的人的，則-

(a)不得根據第47A(2)或(8)條開啟和搜查該信件，但如該信件是

在該囚犯面前開啟和搜查的，或該囚犯表示他不欲在該信件開

啟和搜查時在場，則屬例外；及

(b)不得根據第47A(3)或(4)條閱讀該信件。

分析

38. 上訴人曾於2015年4月2日試圖以「封口信」形式回覆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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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遭石壁監獄管方拒絕。上訴人指出雖然他投訴懲教署違反保障資

料原則，但是石壁監獄管方卻有權不批准上訴人以「封口信」形式回覆

答辯人，讓懲教署預早知悉上訴人的投訴，這令上訴人感到不公平。

上訴人又指，如答辯人可派代表到石壁監獄與上訴人會面，便可取走

由上訴人撰寫的信件，但是答辯人並沒有派代表與上訴人會面。上訴

人認為答辯人沒有盡力確保其投訴內容及個人資料的保安，容讓懲教

署可以查閱上訴人致予答辯人的投訴信。

39. 石壁監獄是高度設防的監獄。根據《監獄規則》第47C條，除在囚

人士向《監獄規則》第1A條所訂明的「指明的人」所發出的信件是不能

開啟、搜查及閱讀之外，懲教署可根據《監獄規則》第47A並按照實際情

況行使開啟、搜查及閱讀囚犯信件的權力。由於答辯人並不屬於《監獄

規則》第1A條所訂明的「指明的人」，所以上訴人投寄予答辯人的所

有信件，包括上訴人的「封口信」，都必須根據上述的規則可予懲教署

開啟、搜查及閱讀。再者，石壁監獄管方不批准上訴人以「封口信」形式

回覆答辯人並不涉及任何私隱條例，更遑論懲教署有否根據保障資料

第4原則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措施以確保上訴人個人資料的安全。

40. 答辯人於決定書內所述懲教署拒絕將上訴人致答辯人的信件作

「封口」及截留一事，均屬懲教署根據《監獄規則》的相關條文而作的內

部行政及管理上的安排，而不是答辯人在私隱條例法定賦權的範圍内可處

理的問題。此理據並無半點不合法或不合理之處。

41. 基於上述原因，本委員會亦駁回上訴理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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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及裁決

42. 綜觀本宗上訴案，本委員會認為答辯人於2015年6月30日作

出不繼續進一步處理上訴人的投訴的決定是合情合理的。基於上述理

由及分析，本委員會一致裁定上訴理據不成立，就此駁回上訴。

43.由於答辯人及李律師表示不會就本宗上訴案件申請訟費，本委

員會不作任何訟費命令。

(簽署）

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吳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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